附件1：
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及《2025年绿肥及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方案》（闽财农指[2024]76号）和《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5]5号）文件要求，为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改善我县耕地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及园地地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25年继续组织实施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5年，在耕地、果茶园上示范推广商品有机肥10000亩，辐射带动商品有机肥75000亩。同时建立100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的示范片5片。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减少化肥施用量10%以上。
 二、补贴内容
（一）资金使用范围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使用商品有机肥补贴、示范片建设、取土化验、田间试验、技术指导、现场观摩、标识牌制作、宣传资料印发等以及开展商品有机肥推广工作相关的其他支出。
（二）补贴对象
商品有机肥补贴对象为种植面积大于100亩的示范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
（三）补贴标准
补贴对象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有机肥，每亩施用量达到250公斤以上，每亩补贴80元(即每吨补贴320元)。
三、施用范围
实施本项目应将补贴购买的商品有机肥施用到耕地或果茶园上。
四、补贴物资质量要求
商品有机肥必须符合《有机肥料》NY525农业行业标准，并取得福建省肥料登记证。
五、项目管理与资金拨付
（一）项目管理
1.县农业农村局根据省级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实施区域和规模、目标任务、主推技术模式、补助对象和标准、组织实施措施等，并做好项目申报、组织协调、技术指导、监督检查等。
2.县土肥站确定适宜的技术模式，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和技术指导（见附件1-1），开展示范推广，组织或委托乡镇（街道）农业推广部门对补贴对象施用商品有机肥到耕地或果茶园进行核实，并以照片的形式存档。
3.拟申报实施项目的农业经营主体如实向地块所在乡镇（街道）农业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申请，由乡镇（街道）农业主管部门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根据申报总体情况，若申报面积大于全县示范推广面积，则采用现场抽签的方式确认项目实施主体先后顺序，直至项目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二）资金拨付
补贴对象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并提供商品有机肥购肥发票和购销合同、商品有机肥肥料登记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或相关乡镇（街道）农业推广部门进行现场验收。县农业农村局核拨补贴资金前将补贴对象、补贴资金等相关内容在仙游县人民政府网站农业农村局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经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补贴对象对公账户。
六、验收办法
验收的程序和办法主要依照仙游县农业农村局制定的《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验收办法（暂行）》（详见附件1-2）。
七、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47859246][bookmark: _Toc47627081][bookmark: _Toc48297644][bookmark: _Toc47858449][bookmark: _Toc47859089]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要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对项目组织实施、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一）加强组织实施。县农业农村局精心组织，强化措施，参照省级方案，对标项目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资金用途、补贴对象和标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加强资金管理。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严禁挤占、截留、挪用和套取项目资金。加快项目资金的执行进度，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三）加强检查指导。县农业农村局按照下达的目标任务，按农时季节，组织人员督促农业经营主体施用商品有机肥，指导田间管理，帮助实施主体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四）做好项目总结。项目完成后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开展项目总结工作，对项目实施情况、效果与资金使用情况等，形成总结报告并附上示范片照片，于2025年12月1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附件1-1:关于成立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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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关于成立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局属有关单位：
为深入开展2025年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工作，加强项目管理和技术支持，经研究决定成立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林更生（县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科员）
技术负责人：上官翔哲（农艺师）
黄西华（农艺师）
技术组成员：刘德友（高级农艺师）
上官翔哲（农艺师）
黄西华（农艺师）
               柯建武（农艺师）
               朱剑灿（农艺师）
               杨振航（农艺师）
               郑婷婷（农艺师）
林莉（助理农艺师）
林庆嘉（助理农艺师）


附件1-2
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验收办法（暂行）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和《2025年绿肥及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方案》（闽财农指〔2024〕76号）以及《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5]5号）文件精神，结合项目实施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验收对象
本办法适用参与实施2025年在我县实施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的项目实施主体。
二、验收内容
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应用所采购施用商品有机肥品种与数量、施用商品有机肥耕地、果茶园的面积。
三、验收方法
1.采购商品有机肥的品种与数量。验收人员对申请补贴的项目实施业主采购的商品有机肥是否符合质量要求进行确认，对采购数量进行现场清点，查看施用商品有机肥现场。
2. 项目实施业主应提供采购商品有机肥正式发票、购销合同及所购买有机肥的肥料登记证复印件。
3. 施用商品有机肥面积的确认。项目实施地块面积由具有相关测量资质的第三方提供的测量图纸及数据，作为项目地块面积数据凭证。同时提供项目实施地块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经验收人员审核后复印留存。面积测量所产生的费用，由项目实施业主承担。
四、验收程序
1. 申请。符合条件的项目实施主体根据下达的商品有机肥推广任务，完成采购后，在施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书面验收申请报告。
2. 验收。县农业农村局接到验收申请后，组织或委托乡镇（街道）农业推广部门于7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验收工作。验收人员由3名及以上农技人员组成。验收人员对采购的商品有机肥进行实地查看，现场清点数量，并拍摄施用商品有机肥照片。
3. 结果。验收人员核对并收集包括项目实施业主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对公账户、耕地或果茶园流转合同（或其他相关证明）、施用面积测绘图纸，所购买商品有机肥肥料登记证、购肥发票、购销合同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出具相应验收确认单（见附表）。
4. 公示与拨付。县农业农村局将验收通过的补贴对象与金额公示无异议后，项目实施业主开具相应补贴金额的正式发票，由县农业农村局核准后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位。
5. 存档。做好项目资料整理存档，包括项目申报表、报告及附件、公示等资料及相关照片。
6. 监管。验收组织单位应对提供的验收结果真实性负责。项目实施业主不得弄虚作假，对套取补贴资金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收回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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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5年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验收确认单
	项目实施业主
	

	地块地点
	

	施用商品有机肥情况
	生产企业
	

	
	肥料登记证号
	

	
	数量（吨）
	

	施用面积（亩）
	
	耕地面积（亩）
	

	
	
	园地面积（亩）
	

	验收日期
	

	验收人员
	单位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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